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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柔情 尽显刑警本色

———记潢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城关二中队中队长李志强

9

月
1

日上午十点半，潢川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城关二中队的办公
室里， 队长李志强正埋头吃泡面。

见到有人来访， 李志强立即站起
来，“不好意思， 昨天夜里值班，早
上又赶着和市局核对‘春雷行动’

相关统计数字， 一直没顾上吃早
饭”， 李志强边擦额头上的汗边解
释说。

“我的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

1999

年， 李志强参加工作，走
进了最艰苦、最能接近群众的基层
派出所。凭着对刑侦工作的热爱与
钻研，很快，业务优秀的李志强就
被抽调到刑警大队，“如愿以偿”地
当上了一名刑警。

“从那以后， 我的工作就是与
时间赛跑。”李志强淡然地说道。

2015

年年初，全市公安机关组
织开展“春雷行动”。

2015

年
3

月
4

日，潢川城关居民蔡某、张某、周某
3

人一起到刑警大队报案称，

2015

年
2

月
28

日下午， 他们在潢川城关

“域丰园” 宾馆房间内被七八个人
持械抢劫， 被抢走现金

10

万余元。

警情重大，接报后，李志强和战友
立即开展调查， 经过深入侦查，首
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李志
强和战友决定一鼓作气， 速战速
决。

4

月
16

日下午
1

点多， 他和队友
先赶赴郑州对已摸清潜址的犯罪
嫌疑人黄某实施抓捕，并连夜赶回
潢川， 对其他犯罪嫌疑人实施抓
捕。到

4

月
17

日凌晨
1

时许，连续奋
战
30

多个小时后，他和战友在潢川
沿河的一个地下室将涉案人员张
某、贾某等

5

人成功抓获。

“怕危险，就别干刑警”

当记者问到：“干刑警每天都
要和那些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作
斗争， 你们不害怕吗？”“怕？ 怕危
险，就别干刑警！你想想，那些犯罪
分子哪个不是胆大包天， 胆不大，

敢违法吗，想抓他们，你就必须比
他们还要胆大，比他们还要无所畏
惧。”李志强如是说。

“

2006

年我们局成立了一个打
黑除恶专案组， 我被抽调到专案
组。当时是这样要求的，专案组民

警封闭办案，半年不能回家。印象
最深的是办理付金兵的案子。付金
兵是个几度入狱人员，刑满释放回
来后，就建立起一个以我县开发区
为据点，覆盖整个潢川县城的黑社
会组织，大肆承揽工程，雇凶伤人，

影响十分恶劣。 当时为了抓他，我
们没日没夜地蹲点，我记得最后抓
住付金兵是在信阳的一个小区，我
们连续蹲守了

3

天
3

夜， 不敢合眼，

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最后成功
将他捉拿归案了。”

“对家人，我只有愧疚与感恩”

当谈起家人这个话题时，李志
强深深地叹了口气， 身为刑警，除
了繁忙不能陪伴家人，还要让家人
时刻担忧着他的身体健康乃至生
命安全。

正谈着，刑警大队大队长简强
走进办公室找李志强安排工作，看
见记者正与李志强交谈，便说：“小
李刚来我们队的时候，一米七八的
大个儿，健壮魁梧。干了这么多年

刑警，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现在
他落下了一身职业病， 肝不好，还
有很严重的胃病……”

简大队长接着说：“干我们这
行确实要牺牲很多， 小李的父亲
患有肝病， 他平时连回家看一眼
的时间都没有， 更别说伺候老人
了。”

这就是李志强， 一个嫉恶如
仇、浑身是胆的铁血汉子，一个情
深意切、 古道热肠的性情男儿，一
名英勇无畏、乐于奉献的刑警！

信阳中院严查自身案件提升审判质效

本报讯（祝杰黄涛）日
前，信阳中院召开审判委员会，

专题研究辖区
10

个县区法院针
对中院二审发回、 改判案件提
出的异议， 坚持从严查自身案
件做起， 进一步推进一审二审
案件审判质量反馈机制建设，

探索提升审判质效新路径。

县区法院受理的案件审结
以后，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的，

中级法院作为终审法院， 其裁
判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审法院审理案件的质量对于
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今年年初， 该院党组就将
这个问题提上议程。

4

月份，该
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发改案件
信息反馈机制的通知》，规定从
2015

年开始， 每一个季度结束
后， 由基层法院组织专人对被
中院发回基层法院重审的案件
和中院改判的案件进行评查。

对于经评查认为存在异议的，

经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集体研
究后，向中院反馈，中院审判委
员会经讨论后作出处理。此后，

全市两级法院组织了对
2015

年
第一季度

159

起发改案件的评
查， 基层法院提出异议

3

件，占
比

1.89%

。 在第二季度的评查
中， 结合省高院审判管理部门
的工作安排， 组织全市法院对
50

起重点发改案件进行互查，

共提异议
13

件。

在信阳中院党组书记、院
长张社军的主持下， 该院审判
委员会对

16

起案件逐件进行研
究， 并分析归纳了二审案件存
在的问题。张社军要求，一是结
合存在的问题， 安排相关业务
庭，就抚养费、赡养费、误工费
等费用尽快调研， 统一信阳两
级法院的裁判标准， 坚决消除
随意性。 二是就审判案件过程
中存在的无法律依据的习惯性
做法，责成有关庭室，尽快向上
级法院请示， 依据法律和司法
解释规范审判工作， 消除盲目
性。三是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充
实案件评查人员力量， 及时发
现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
时提出意见建议， 增强审判管
理工作的导向性。

商城县法院建设廉政文化墙

本报讯（赵曾行柳健）

走进商城县法院， 一股廉政清
风拂面而来： 内容丰富的廉政
文化走廊， 图文并茂的廉政格
言警句， 内容详实的廉政文化
展， 气势磅礴的书画摄影……

时刻鞭策着全院干警洁身自
律。

今年以来， 商城县法院在
审判楼三楼精心打造了一条
廉政文化长廊。该长廊以“睦”

“孝”“廉”“信”等为主题，以古

今廉政文化为主线， 以剪纸、

书法、绘画、展板等多种形式
让墙壁会“说话”，使展板成“课
堂”。一则则廉政故事、一句句
警示格言、 一首首廉政诗词连
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长廊
采用广大干警喜闻乐见的形
式，重点展出了中央“八项规
定”“六项禁令”、 古代廉政诗
词等宣传教育内容， 图文并
茂、制作精美、通俗易懂、富有
启迪意义。

商城县检察院为律师办理网上预约申请

本报讯（汪元航刘东辉）

近日， 商城县检察院受理了一
起异地律师代理的刑事案件，

为了方便律师行使权利， 提升
办案效率， 该院为该案代理律
师办理了网上预约业务。

律师网上预约申请是检
察院案件信息公开中的一项重
要业务，也是规范司法行为专

项整治活动的要求和体现。商
城县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
不同情况， 合理灵活地为其
办理网上预约申请， 保障律
师在案件进展的不同流程中
便捷地表达诉求， 得到了广
大律师的认可和支持， 起到
了协调律师与检方关系的作
用。

新县警方抓获一流窜盗窃嫌疑人

本报讯
(

陈慧桂谦
)

日
前， 新县公安局成功抓获一名
湖北籍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
人，破获

5

起盗窃摩托车案。

8

月中旬，新县警方相继接
到两起摩托车被盗警情， 接警
后， 民警迅速调阅了案发地周
边的监控录像， 最终锁定一名
头戴红色鸭舌帽的中年男子有

作案重大嫌疑。

8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许， 民警在新县潢河路附近
将犯罪嫌疑人徐某成功抓获，

查获作案工具一批。经审讯，徐
某是湖北新洲人， 他对多次到
新县盗窃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至此，连续发生在新县
城区的

5

起摩托车被盗案顺利
告破。

□

本报记者夏青云
通讯员邵梦华

□

段黎明

出色源自本色

破案有时候拼的就是速度。

他毫无选择，必须和时间赛跑，为
挽回群众损失， 阻止嫌疑人再次
作案，号角响起，他一身干劲地冲
向未知的危险， 这位铮铮铁骨的
汉子就是潢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城关二中队中队长李志强。 自参
加工作以来， 他总是以群众期盼
为念，为群众利益而战，在他身上
真正彰显了人民警察的本色。

作为刑警，侦破一个又一个案
件，他收获了很多；作为一个普通
人，对家人一次又一次失约，他只
有愧疚。李志强笑着对记者说：“当

警察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只要每
起案件都能侦破，再苦再累也值。”

李志强恪守“立警为公、执法
为民”的宗旨，他爱岗敬业，屡破
大要案件；他机智勇敢，置生死于
不顾抓获嫌犯；他严格执法、一身
正气，无私奉献、两袖清风，展示
了能征善战的刑警本色。

危难关头显本色， 血肉之躯
筑盾牌！他只是一名平凡的刑警，

而在他身上却演绎着一段段男儿
本色的故事！

一个抗战老兵的军礼

———河区法院成功审理执结一起涉军案件纪实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河区法院全面落实
涉军维权“信阳模式”的文件要求，

用足用活法律措施， 用心用情做好
涉军案件的审理、执行，成功审理、

执结了一起标额
200

多万元的涉军
案件。

民间借贷纠纷乍起
2011

年
9

月
9

日， 原告张某与信
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
甲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张某同意借
给甲公司

240

万元， 月利率为
1.8%

，

借款期限为
3

个月；双方商定先付利
息，到期一次还本；甲公司以国字某
号土地证提供抵押担保。

2011

年
12

月
22

日、

2012

年
4

月
6

日， 甲公司通过钟某分别给付张某
现金

100

万元、

30

万元， 张某均出具
了收条。

2013

年
8

月
6

日， 张某与甲公司
王某签订还款协议。

2013

年
9

月
16

日、

9

月
30

日甲公
司王某以汇款方式共给付张某人民
币
20

万元，该款张某没有出具收条，

甲公司王某在汇款凭证上注明“还
借款”。

2014

年
1

月，王某诉至河区法
院，要求对双方约定利率确认无效，

原告张某接到诉状后，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也诉至法院， 要求法院依法判
令甲公司支付本金

240

万元及利息
和违约金。立案庭受理此案后，当即
立案、 转办由该院涉军维权案件合
议庭审判长张黎明承办。

审理中， 甲公司称
36

万元张某
没有支付，而是直接从本金中扣除，

实际借款为
204

万元，并请求法院对
其调查。法庭经对张某在

2011

年
9

月
9

日银行的取款情况进行调查后进
行询问，张某对此予以否认，甲公司
不能提供其它证据证明。

二审终审立案执行
河区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

上依法判决如下：甲公司、甲公司的
王某、 钟某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共同偿还张某借款本金

220

万元，

并承担利息和违约金。

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信阳
中院提起上诉，二审经审理认为，原
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

甲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遂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依法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张某向河区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然而，甲公司又向信阳中院
申请再审。

老兵现身情动申城
2015

年
7

月
14

日，申请人张某又
来到法院了解执行进度， 这次与他
一同前来执行局的还有一位耄耋老
人，经询问得知是其父亲（张某从小
过继给姨妈了）。

执行员任卫勇在与这位老人的
攀谈中得知， 他叫偏某周， 今年

86

岁，是许昌市襄城县人。他
13

岁加入
新四军，当少年侦察员，抗战期间，

曾屡立战功，多次受到部队表彰。退
伍还乡后，心系群众，乐善好施，传
播真善美，弘扬正能量。

2012

年被评
为“襄城十大好人”，在当地是一位
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而张某向甲
公司王某出借的这笔款， 正是国家
因南水北调工程给占地群众的补贴
款， 群众出于对老人的信任才肯将
补贴款出借，现在还款没有着落，在
当地已经炸了锅。

倾听老人的讲述， 任卫勇意识
到这不仅是一起涉军执行案件，更
涉及社会稳定和几十位群众的切身
利益，案情重大，案件当事人特殊，

于是立即向该院执行局局长周恩
源，党组书记、院长柳斌汇报了案情
及案外的故事。柳斌当即安排，由周
恩源任该案执行小组组长， 同时要

求执行局尽快执结此案， 以实际行
动维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柳暗花明执行和解
7

月
16

日，执行小组发现被执行
人王某在丙公司拥有房屋投资款
500

万元，立即敦促王某落实债权。

7

月
17

日，与王某有债务关系的
乙公司、丙公司与王某进行对账，经
确认， 被执行人王某在丙公司拥有
500

万元投资款，同时享有到期债权
232

万元， 三方对此予以签字确认。

执行小组立即向乙公司和丙公司下
达了到期履行债务通知书， 限其到
期代为履行债务。

经过多轮磨合，

8

月
17

日， 被执
行人王某与乙公司、 丙公司的投资
人杨某达成投资款转让协议： 王某
自愿将其拥有的房屋投资款中的
340

万元作价转让给杨某，乙公司和
丙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
务。

8

月
18

日，张某与被执行人王某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被执行人王某
也撤回了上诉和再审诉讼。

8

月
19

日，偏某周和申请执行人
张某一块儿来到河区法院执行
局，向办案人员出具收到案款

200

多
万元的结案证明，在办公室里，偏某
周老人举起颤抖的手向执行小组人
员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新学期开学前后， 明港交警大
队积极行动， 全力维护辖区中小学

校、幼儿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确保师生安全出行。图为民警深
入学校对校车进行检查。 李代余田连合摄

开出“法律信用卡” 挽救失足少年

近日
,

潢川县检察院对未成年
人小袁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2015

年
1

月
21

日
3

时许， 未满
18

周岁的袁某某等
3

人窜至双柳树镇
“人人嘉园”小区，将小区住户宋某
的一辆红色电动车（经鉴定价值
3532

元） 和徐某某的一辆黄色电动
车（经鉴定价值

2833

元）盗走，后卖
得赃款

700

元，

3

人用赃款在潢川县
城消费。

7

月
24

日
,

潢川县检察院受理袁
某某涉嫌盗窃案

,

在随后的提讯中
,

该院邀请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余进
检察官对小袁进行心理干预。 办案
检察官多次前往小袁所在村庄

,

开
展社会调查

,

了解其家庭环境和成
长经历。

袁某某家庭贫困
,

父亲在外打
工，他跟随母亲居住。走访后

,

承办
检察官认为：“该案不能像其他案件
那样‘一捕了之、一诉了之’

,

要研究
如何修复社会关系

,

挽救未成年

人。”之后，承办检察官组织小袁的
亲属及被害人参与调解。 检察干警
耐心释法说理

,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
协议，被害人对小袁表示谅解，社会
矛盾得到化解。

鉴于被害人、 小袁父母均表示
要多给小袁关爱

,

教育挽救这个只有
16

岁的孩子
,

检察院决定开出“法律
信用卡”，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对小袁进行
6

个月的考察帮教。

如今，小袁在一家企业里打工。

“以前我不懂事
,

现在觉得很对不起
母亲。请大家放心

,

我以后会好好孝
敬父母

,

认真工作
,

诚实做人。” 小袁
表示要改过自新。

“在大家的关爱下
,

他变得懂事
多了

,

有了份工作
,

能自食其力了，

孩子也更开朗了。”小袁的母亲在检
察官回访时说道。

信阳市交警支队协办

□

尹思泉

为确保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活动期间北京不发生来自信阳的干扰， 市公
安局未雨绸缪，按照“面上保稳定、点上保安全、线上保畅通”的要求，全市公安
机关共出动警力

7300

余人次，警车
2100

余台次，各单位、部门、警种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确保了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整体平稳。

本报记者张诗绮摄


